
 

 

资料 4 

     

   印 鉴 卡    （一式两份） 

                                                 印鉴启用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机构/账户全称： 

预留印鉴 

授权经办人签样 

授权经办人姓名 授权经办人证件号码 授权经办人签样 权限（账户/交易） 

    

    

    

    

单位公章 

（系证明我单位预留印鉴有效） 

被授权业务章/公章 

（作为预留印鉴章使用） 

  

注意事项： 

1、左侧方格中请加盖单位公章，右侧方格中加盖预留印鉴章，即公章对预留印鉴章做授权，确认预留印鉴有效； 

2、预留印鉴章与相关权限经办人签样同时使用，视为有效； 

3、预留印鉴的适用范围：投资者在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办理指定账户类或交易类相关的业务时使用，包括提供来款与预留账户

不一致等交易相关的指定说明函、进行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或表决及其他产品投资相关业务等，本机构承诺加盖该预留印鉴视同

加盖本机构公章，由此产生的责任及法律后果均由本机构承担； 

4、如预留印鉴发生变更请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在投资者完成更换印鉴之前，所有盖有此预留印鉴的上述适用范围内的资料都代表了本

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本单位承担。 


